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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国函[1986]59号 1986年6月1日国家计量局、水利电力部

发布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以下简称计量法）

，现对水利电力部门电测、热工计量仪表和装置检定、管理

工作，规定如下：一、根据电力生产、科研和经营管理的特

殊需要，在业务上属水利电力部门管理的各企业、事业单位

内部使用的电测、热工计量仪表和装置，按计量法第七条规

定，由水利电力部建立本部门的计量标准，并负责检定、管

理．根据计量法第二十条规定，授权水利电力部门计量检定

机构对所属单位的电测、热工最高计量标准执行强制检定．

水利电力部门的电测、热工最高计量标准，接受国家计量基

准的传递和监督．二、在业务上属水利电力部门管理的各企

业、事业单位，其电测、热工最高计量标准的建标考核，由

被授权执行强制检定的水利电力部门计量检定机构考核合格

后使用；属地方人民政府或其它单位管理的，由有关地方人

民政府计量局主持考核合格后批准使用．三、在业务上属水

利电力部门管理的各企业、事业单位内部使用的强制检定的

工作计量器具，授权水利电力部门计量检定机构执行强制检

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局负责对其计量工作检查、

指导．四、水利电力部门管理的用于结算、收费的电能计量

仪表和装置，按照方便生产、利于管理的原则，根据计量法

第二十条规定，授权水利电力部门计量检定机构执行强制检

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局对其考核检定人员，建立



和执行计量规章制度及检定工作，负责监督检查． 属地方人

民政府管理的用于结算、收费的电能计量仪表和装置，以及

其它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电能计量仪表和装置的检定、管

理办法，由地方人民政府决定．五、水利电力部门计量检定

机构在计量器具的强制检定中，可根据需要开展修理业务，

其工作受有关人民政府计量局检查、指导．六、水利电力部

门计量检定机构被授权执行强制检定工作的人员，在有关人

民政府计量监督下，由水利电力部门组织考核、发证．在此

规定发布之前，水利电力部门己进行的考核有效．七、水利

电力部门要对授权检定的计量工作加强管理，保证结算、收

费电能计量仪表和装置的准确．当用户对计量准确性能提出

质疑时，应负责认真查处．对违反计量法律、法规的行为，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局按计量法有关规定追究法律

责任．八、水利电力部门所属供电单位与其它部门用电单位

因电能计量准确度发生的纠纷，先由上一级水利电力部门会

同对方主管部门进行第一次复核调解．对第一次调解不服的

，可向双方再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第二次调解． 对调解后仍

未达成一致的问题，由相应的人民政府计量局主持仲裁检定

，以国家电能计量基准或社会公用电能计量标准检定的数据

为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